
新河镇2022年财政收支决算及2023年上半年

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在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2023年7月26日
王宗友

各位代表：

受镇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大会报告新河镇2022年财政收支决算及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2022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收支情况

1.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经决算，全镇实现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收入41000万元，与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致。

2.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经决算，全镇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支出41000万元，与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致。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42.25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21.43%。主要是人员工资福利经费、机关保洁第三方服务管理经费等增加。

（2）教育支出139.96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减少17%。主要是文明系列创建经费等减少。

（3）科学技术支出36.12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减少69.9%。主要是科技创新类企业扶持减少。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5.39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减少76.14%。主要是原文广站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并入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党群中心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222.84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25.83%。主要是社区工作者事务所人员经费等增加。

（6）卫生健康支出1167.6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161.53%。主要是卫生健康工作经费等增加。

（7）节能环保支出821.58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减少64.47%。主要是其他污染减排支出类企业扶持等减少。

（8）城乡社区支出6446.63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123.63%，主要是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社会化服务经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资金等增加。

（9）农林水支出2619.34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7.57%。主要是公益林、廊道土地流转费镇配套等增加。

（10）商业服务业等支出8909.19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97.44%。主要是企业税收扶持资金增加。

（11）住房保障支出712.86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6.56%。主要是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住房公积金补贴、一次性购房补贴增加。

（12）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886.24万元，完成本项目预算的100%，比上年增加100%。主要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类企业扶持支出增加。

3.本级财政收支决算平衡。
（二）上级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收支情况

1.实际结算上级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收入32796.77万元,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收入23920.68万元。

（2）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收入8876.09万元。

2.实际结算上级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支出32796.77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支出23920.68万元。组成如下：

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0.35万元，主要用于区人大代表小组活动经费、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经费等项目。

②教育支出3.78万元，主要用于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经费、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工作经费等项目。

③科学技术支出12万元，主要用于科普教育经费。

④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15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服务中心运行费、社区体育健身团队专项经费等项目。

⑤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26.19万元，主要用于残疾人就业补贴、稳岗就业补贴等项目。

⑥卫生健康支出1606万元，主要用于医疗救助专项补助经费等项目。

⑦节能环保支出23.4万元，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分类奖补资金等项目。

⑧城乡社区支出310.36万元，主要用于崇明生态大道绿道新建工程等项目。

⑨农林水支出19492.45万元，主要用于公益林、廊道养护专项经费、森林资源管理经费、春季在田绿肥种植及冬季深耕补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维经费、村庄改造奖补资金、土地流转费、村级断头河整治经费、中小河道长效管理经费等项目。

（2）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预算支出8876.09万元。组成如下：

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万元，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资金。
②城乡社区支出7238.51万元，主要用于减量化补助资金、新民集镇区域污水管网完善工程，新河老镇区污水管网完善工程等项目。
③其他支出1629.48万元，主要用于新民敬老院改造项目资金、新河敬老院改造项目资金等项目。

2022年财政决算数据与新河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一致。

3.上级下达专项转移项目决算收支平衡。

各位代表，2022年，全镇上下在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镇人大的监督支持下，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原则，不惧困难、迎难而上，在全面做好卫生健康工作长效管理的同时，统筹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履行财政保障和服务职能，顺利完成年度财政收支任务，为全镇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上半年，我镇财政工作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以更有力的举措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现将2023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上半年，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23602.0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收入的73.76%(按小区完成税收收入口径）；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83.8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支出的54.95%。
1.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组成如下：

（1）税收分成收入12905.8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0.58%；

（2）区下沉财力10696.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0%。

2.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组成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59.37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46.76%。主要用于机关人员工资福利支出897.32万元，机关公用经费94.32万元，人大经费0.1万元，妇联经费4.09万元，财政所人员工资福利支出84.71万元，财政所公用经费5.83万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63.24万元，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公用经费12.13万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81.80万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公用经费18.37万元，两新组织考核经费4.98万元，社区党校工作经费2.59万元，4D立体式党建服务工作经费0.96万元，食品安全监管经费16.89万元，统计经费3.15万元，食堂第三方管理经费45.24万元，临聘人员经费3.48万元，工会经费15万元，党代会及活动经费1.50万元，镇志出版补充协议经费3.20万元，档案管理工作经费0.47万元。

（2）教育支出10.17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4.71%。主要用于文明系列创建经费6万元，早教经费2万元，假日学校活动经费1.62万元，成教经费0.55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50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00%。主要用于乡镇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企业扶持50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9.77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8.74%。主要用于文化中心运行经费3.83万元，体育活动经费5.25万元，文化活动经费6.18万元，图书室运行经费0.65万元，旅游宣传活动经费3.86万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136.15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55.09%。主要用于受理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204.19万元，受理中心公用经费18.47万元，城镇低保镇配套资金26.70万元，残疾人劳务派遣考核经费7.51万元，农村重残无业补助镇配套资金60万元，城镇重残无业补助镇配套资金11.10万元，三车置换补助镇配套资金6.67万元，农村低保镇配套资金6.81万元，农村特困人员大病救助镇配套资金7.40万元，农村特困人员生活补助镇配套资金16.50万元，老年综合津贴配套资金502.37万元，支内回沪人员生活补助镇配套资金12.38万元，临时价格补贴镇配套资金7.17万元，居家养老服务镇配套资金67.26万元，为老服务工作经费5.22万元，社会协管服务社人员及公用经费723.19万元，生态养护社人员及公用经费1404.30万元，兴利服务社人员及公用经费8.55万元，征地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补贴镇配套资金79.24万元，受理中心网络运维费4.35万元，社区工作者事务所运行经费750万元，居委会运行经费45万元，红十字会活动经费2.91万元，机关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168.16万元，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费194.19万元，社区服务中心人员经费10万元，慰问及抚恤金50.52万元，优抚对象补助金32.19万元，三阳机构运行保障经费4.91万元，村居换届退岗人员经费、记账中心、土地流转、敬老院人员经费71.68万元，联扶平台乡镇负担238.85万元，粮油帮困卡制作费2.13万元，社区基本单元运行经费20.15万元，退伍军人生活补助21.30万元，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失业工伤社会保障缴费4.36万元，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职业年金96.92万元，其他就业补助支出3243.50万元（企业扶持）。

（6）卫生健康支出259.49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41.45%。主要用于计划生育经费16.30万元，健康小屋运行经费8.71万元，卫生镇长效管理工作经费1.55万元，爱卫工作经费12万元，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费121.49万元，防疫工作经费99.44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444.11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38.80%。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人员工资福利支出90.72万元，生态保护和市容环境事务所公用经费10.88万元，环境设施维护费15.91万元，市容保障特保服务经费149.76万元，消防经费0.48万元，环卫经费164.57万元，村生活污水养护费11.79万元。

（8）城乡社区支出1078.06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29.88%。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40.04万元，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公用经费10.99万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89.65万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公用经费9.44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09.71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公用经费6.08万元，城管执法设备更新维护经费1.13万元，垃圾收集处置第三方管理费497.50万元，物业管理经费20万元，平安建设经费10.33万元，社区管理公众责任保险20万元，大联动工作经费16.23万元，老旧小区窨井盖、水管等维修经费5万元，人口管理、社区安保经费0.43万元，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规则设计费20万元，小型建设工程咨询招标审价费4.02万元，犬类管理经费和综合管理经费18.29万元，镇政府法律顾问经费15万元，湿垃圾代处置费15万元，环卫车辆运行费5.13万元，稳控及矛盾化解经费5.46万元，禁毒经费0.16万元，人口管理经费1.38万元，国防、民防建设经费4.5万元，农电表箱维保费17.06万元，国土空间全覆盖规划编制费8万元，安全生产工作经费0.61万元，垃圾分类专项经费6.95万元，统战经费0.34万元，质量强区经费0.16万元，农村公路站运行经费18.85万元，景观灯维护经费0.62万元。

（9）农林水支出712.98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31.01%。主要用于农业服务中心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07.37万元，农业服务中心公用经费10.21万元，农业技术推广经费2.24万元，病虫害控制经费2.61万元，水务所人员工资福利支出107.79万元，水务所公用经费9.11万元，水务所行业业务管理经费4.53万元，村级扶持资金460万元，村招商土地流转费镇配套资金3.93万元，经营主体贷款贴息5.19万元。

（10）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433.98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00%。主要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433.98万元。

（11）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570.29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00%。主要用于企业扶持及招商经费2570.29万元。

（12）住房保障支出309.46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36.79%。主要用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公积金及购房补贴309.46万元。
3.上半年本级财政预算收支相抵结余6018.19万元。

 (二）上级专项转移项目预算收支情况

1.上半年上级下达专项转移项目收入28317.10万元(下达总额度）,其中：

（1）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项目收入17697.97万元。

（2）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项目收入10619.13万元。

2.上半年上级下达专项转移项目支出10158.47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项目支出7967.07万元。组成如下：

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56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7.36%，主要用于“两新”组织工作及文明创建支出等项目。

②教育支出0.24万元，主要用于未成年人暑期工作经费、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工作经费等项目。

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14.64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26.82%，主要用于养老服务、就业补助支出、残疾人就业补贴、其他残疾人事业支出等项目。

④卫生健康支出628.04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52.46%，主要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等项目。
⑤节能环保支出205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0.93%，主要用于撤制镇污水管网完善工程支出。

⑥农林水支出6248.59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52.09%，主要用于五棚整治、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等项目。

⑦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57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100%，主要用于生态市集项目建设支出项目。
（2）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预算支出2191.4万元。组成如下：

①城乡社区支出2175.4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20.25%，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项目。

②其他支出16万元，完成本项目支出的70.48%，主要用于示范睦邻点补贴项目。
3.上半年上级下达专项转移项目额度结余18158.63万元。

各位代表，根据上半年本级财政和上级下达专项转移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为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规范地方财政暂付性款项”的文件要求，同时确保财政预算有序执行，对年初本级财政的预算项目作部分支出结构调整，对2021年上级专项转移结转项目及2022年上级专项转移部分结转项目收回财政统筹使用。调整情况报告如下：

三、下半年预算结构调整情况

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情况

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结构调整6200万元，组成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调减3703.61万元，其中：社会协管服务经费832.8万元、生态养护社经费1503.34万元、长期护理保险经费50万元、居家养老服务镇配套232.74万元、老龄工作经费103.78万元、老年综合津贴123.63万元、社工人员工资及养老金750万元、村居换届退岗人员及记账中心等人员经费107.32万元。
2.医疗卫生支出调减48万元，其中：各村卫生室日常运行经费48万元。
3.节能环保支出调减352.54万元，其中：撤制镇污水站及管道养护100万元、特保服务经费112.32万元、农污水检测及农污水维护服务费28.6万元、农村生活污水养护费111.62万元。
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调减1743.5万元，其中：道路改造及维修经费100万元、农村桥梁维修配套资金140万元、新民镇区污水项目150万元、街心花园建设配套240万元、新申公路步道建设及附属设施76万元、镇雨污水管网完善工程镇配套120万元、住宅小区雨污镇配套70万元、人居环境优化河道整治项目30万元、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经费8万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社会化服务497.5万元、路灯维护保养费97万元、农民建房宣传质量安全监督经费5万元、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专项经费150万元、城管执法专项整治活动经费60万元。
5.农林水事务支出调减154.35万元，其中：公益林、生态廊道社会化养护镇配套154.35万元。

6.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调增62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的扶持资金及招商经费6200万元。

（二）上级专项转移项目结转调整2140.63万元，收回财政统筹使用。其中：2021年上级专项转移全部结转项目152.24万元，2022年专项转移结转项目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资金2495.56万元。

（三）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做好财政收支平衡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当年未使用的结转资金收回财政统筹使用，确需继续安排的项目结余，可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或专项资金结余中列支。故对下半年调减的项目落实其他资金支出渠道，符合减量化支出的由减量化结余资金支出，能由本级财政历年各类专项结余及2021年、2022年上级专项转移项目结余统筹的，财政统筹支出。

各位代表，我镇2022年决算实现收支平衡，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有效地促进了我镇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是镇党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镇人大监督的结果，是全镇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受经济形势及财政体制分成影响，下半年财政收入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财政收支平衡矛盾十分尖锐，需要我们全镇上下凝心聚力，砥砺前行，坚持“开源”和“节流”并重，努力实现全年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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